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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辦法 

一、報考資格 

1. 港澳地區報考人須持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同時持有“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台灣地區報考人須持

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並同時持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

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2. 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的人士，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學士學位相當的學歷；

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的人士，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碩士學位相當的學歷。 

3. 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詳見附註第

2 點）。 

4. 其他由高校另訂的資格要求。 

二、報名及考試 

1. 報名前先查閱高校招生簡章及初試方式 

本年研究生考試（澳門區）分為初試和複試兩個階段，其中初試分為“統一初

試”及“高校自行組織初試”兩種方式，複試則由各高校自行組織。各高校所

採取的考試方式及相關報名、考試安排等資訊已於“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

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https://www.gatzs.com.cn）上公佈，考生可在報名前自

行查閱，或直接向有關院校查詢。 

 

2. 採用“統一初試”高校的報名日期及方式 

第一階段 － 網上預報名、選擇考試模式 

➢ 2026年1月4日至11日期間，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資

訊網”（https://www.gatzs.com.cn），按要求填寫報名資料。逾期未完成以

上預報名步驟，將無法進行後續確認報名及繳費手續，且不設補報名手續。 

➢ 本年研究生考試（澳門區）的統一初試將設“傳統筆試”及透過桌面電腦作

答的“機考”兩種模式。機考模式與傳統筆試模式採用相同的題目及評分

標準，在同一時間內進行。兩種模式各設立定額考位，考生報名時根據考位

情況及個人意願，選擇其中一種模式參加統一初試。 

 

第二階段 － 網上確認及繳費 

（一） 網上確認（上載報考文檔） 

https://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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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15日至19日17:00期間，首次上載報考文檔及網上確認 

登入報考文件遞交系統（https://yz.chsi.com.cn/gatwsqr/stu/）按要求上載文檔，

包括： 

1. 經報考人簽署的“報名信息確認表”。 

2. 有效的報考人身份證明文件： 

(a) 港澳地區報考人須上載有效的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

證”。 

(b) 台灣地區報考人須上載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台灣居民

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3. 最後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 

(a) 應屆畢業生須上載考生本人正在就讀學校開具（加蓋公章）的

“在讀證明”正本掃描圖片（在讀證明應注明學制及預計畢業時

間）。 

(b) 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的往屆生須上載“學士學位證書”或“同

等學歷文憑”正本的掃描圖片。 

(c) 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的往屆生須上載“碩士學位證書”或“同

等學歷文憑”正本的掃描圖片。 

➢ 文件格式及大小須符合系統要求。 

➢ 未有於上述期間上載報考文檔及網上確認者，無法完成網上確認及後續繳

費手續。 

➢ 已於上述期間提交網上確認但審核未通過者，最後提交網上確認的截止時

間為1月20日中午12:00，逾期未補充或補充材料仍不符合要求者，視作未完

成報名，報名無效。 

 

（二） 繳費 

報考人在完成上載報考文件並審核通過後，將會收到教青局發出電郵通知，須

於2026年1月20日前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繳交報名費： 

➢ 網上轉賬：報考人可透過網上轉賬方式（切勿使用“過數易”）向教青局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以教青局電郵通知的賬戶為準）繳納報名費

$500.00（伍佰澳門元），交易時請備註報考人姓名及報考人報名號以便核

實。完成繳費後報考人須在轉賬當日透過電郵發送轉賬截圖至

exam@dsedj.gov.mo 以作證明。報考人須自行承擔繳費所衍生的銀行手續

費和其他費用。 

➢ 到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現金入賬：報考人可到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各支行的服

務櫃檯（切勿使用“ATM 轉賬”），以存入現金方式向教青局中國銀行澳

門分行賬戶（以教青局電郵通知的賬戶為準）繳納報名費$500.00（伍佰澳

門元），入賬時請備註報考人姓名及報考人報名號以便核實。完成繳費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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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須在入賬當日透過電郵發送入賬單據掃瞄檔至 exam@dsedj.gov.mo 以

作證明。報考人須自行承擔繳費所衍生的銀行手續費和其他費用。 

➢ 現場繳費：報考人可親自或委託親友帶同報考人身份證明文件及報名費現

金$500.00（伍佰澳門元）於辦公時間內前往教青局總部（地址：澳門約翰

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辦理現場繳費手續，並請提前一日致電教青局

83972860 或 83972553 預約現場繳費時間。 

註：報考人於 1 月 20 日或之前通過審核且完成繳費，方確認成功報名。 

第三階段 － 入學考試 

➢ 入學考試分初試和複試兩個階段。 

➢ 考生可於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11 日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

招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下載准考證，查看准考證上的考生

編號、座位安排及其他考生須知事項。考生必須遵照須知事項參加統一初試。 

➢ 統一初試定於 2026 年 4 月 11 日上午 08:45 至 12:00 舉行。澳門報考點的考

試地點為：澳門黑沙環勞動節街中葡職業技術學校（具體考室見准考證），

會設定額機考考位和筆試考位（額滿即止）。 

➢ 複試將於 2026 年 5 月下旬前舉行。具體的參加資格、考試時間、內容及方式

等由招生單位另行通知。考生須注意查看“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

台招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及所報高校招生單位的最新公告，

或自行向所報高校招生單位查詢。 

 

3. 採用“自行組織初試” 高校的報名 

採用“自行組織初試” 高校將自行通知考生有關報名、上載檔案、繳費及確認、

初試及複試的相關安排。 

 

三、錄取及入學 

1. 招生院校根據報考人的報名資料、考試成績及體檢結果等作綜合評核後，擇優

確定錄取名單。 

2. 錄取通知書將由招生院校寄予報考人。 

3. 新生於 2026 年 9 月中旬前報到入學，具體入學時間由錄取院校在“錄取通知

書”中註明。 

4. 新生報到時，由院校對入學資格進行複查，不符合入學條件者，取消入學資格。  

5. 新生應按時報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報到者，須以書面向院校請假；未事前

請假而不按時報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以外，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https://www.gatzs.com.cn/
https://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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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年限 

根據就讀專業的不同，全日制碩士生的學習年限為 2 年至 3 年；全日制博士生的

學習年限一般為 3 年。自費兼讀碩士生或自費兼讀博士生的學習年限不超過 5 年。 

 

五、學位授予 

課程學習合格、學位論文通過答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者，可

獲相應的學位證書。 

 

六、附註 

1. 報考人應按要求準確填寫網上報名資訊，並提供真實資料。倘因報考人填寫錯

誤或虛假資料導致不能參加考試、不被錄取或引起其他法律責任，後果由報考

人自行承擔。 

2. 報考人須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有

關推薦書得按招生院校要求另行向其遞交（一般於複試時直接向招生院校提交）。 

3. 報考藝術類專業的報考人完成網上預報名後，須按所報院校的招生簡章要求向

院校辦理確認報名及參加考試，詳情可向招生院校查詢。 

4. 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者，如果招生院校有要求，應到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辦理

學歷認證。 

5. 倘因報考人所報專業或資格不符院校要求而最終不獲准考，責任由報考人自行

承擔，且所繳交的報名費及報名文件概不退還。 

6. 如報考人以澳門身份報名參加本考試，則不能以其他身份到任何地方報名參加

其他赴內地升學考試，否則將影響本考試的報名和錄取資格。 

 

七、聯絡方式 

1. 網上確認的技術服務工作由教育部學生服務與素質發展中心（原教育部全國高

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負責，聯繫電話：010-67410388，電郵：

kefu@chsi.com.cn，客服工作時間：週一到週五每天 9:00-11:30，13:30-17:00。 

2. 網上確認的審核工作（澳門考點）由教青局負責，聯繫電話：（853） 83972860 

（陳先生）、（853） 83972553 （潘先生），電郵：exam@dsedj.gov.mo，辦公時

間：週一到週四 09:00-12:00、14:30-17:45；週五 09:00-12:00、14:30-17:30（中午

不辦公，星期六、日及政府假期休息）。 

  

mailto:kefu@chsi.com.cn
mailto:exam@dsed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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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遞交報考文檔流程 

已辦妥預報名手續的報考人，請備妥《報考辦法》第二點所列之報考文檔圖像檔，

以用於辦理網上遞交報考文檔的手續。步驟如下： 

1. 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的

帳號及密碼，登入報考文件遞交系統（https://yz.chsi.com.cn/gatwsqr/stu/，下稱“系

統”）。 

2. 閱讀網報公告，並簽訂“考生誠信考試承諾書”。 

3. 上載經簽署的“報名信息確認表”（澳門報考人須按身份證樣式簽署）；如發現報

考資料有誤，請與教青局聯繫。 

4. 依次上載身份證明文件及學歷證明文件的清晰圖像檔。 

5. 點擊“確認並提交網上確認審核”。 

6. 登入系統查看審核結果： 

(1) 如審核結果為“報名資料有誤”，須按報考點的修改建議作調整，確認無誤後

再次提交審核。 

(2) 如審核結果為“待補充材料”，須按報考點的修改建議補充上載相關文件後再

提交審核。 

(3) 如審核結果為“材料審核通過”，教青局會發出電郵通知報考人，於 2026 年

1 月 20 日前透過現場繳費或銀行轉賬方式繳交報名費（如選擇以網上銀行轉

賬方式繳費，將以匯款單據或電子匯款記錄截圖上的日期為準）。 

7. 報考人於 1 月 20 日或之前通過審核且完成繳費，方完成整個報名手續。 

 

  

https://www.gatzs.com.cn/
https://yz.chsi.com.cn/gatwsqr/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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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報  名 

 

1. 問：報考人須具備甚麼資格？ 

答：(1) 港澳地區報考人須持有效的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同時持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台

灣地區報考人須持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並同時持有 “台灣居民來

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2) 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的人士，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學士學位相當的

學歷；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的人士，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碩士學位

相當的學歷。 

(3) 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一般於

複試時提交）。 

(4) 其他由高校另訂的資格要求。 

 

2. 問：報名前要看甚麼資料？ 

答：應細閱擬招生院校的《招生簡章》，以及到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下稱教青局）的

面 向 港 澳 台 地 區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試 （ 澳 門 區 ） 網 頁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80095）

查閱有關資訊。考生尤應注意招生高校可採用“統一初試”或“自行組織初

試”，兩種方式有不同的報名和考試要求。 

 

3. 問：如何取得《招生簡章》的資訊？ 

答 ： 可 登 入 “ 內 地 （ 祖 國 大 陸 ） 高 校 面 向 港 澳 台 招 生 資 訊 網 ”

（https://www.gatzs.com.cn）查閱各院校《招生簡章》，或直接向有關院校查詢。 

 

4. 問：“面向港澳台地區研究生招生考試（澳門區）”報名方式是？ 

答：視乎招生高校採用“統一初試”或“自行組織初試”而有所不同。倘招生高校

採用“統一初試”，則考生須先後完成“網上預報名”和“確認報名及繳費”

兩個階段，所有報考人必須於指定期間內完成兩階段的報名，否則無法參加考

試。倘招生高校採用“自行組織初試”，則考生應按高校通知完成各報名手續。 

 

5. 問：考生報考採用“統一初試”的高校，如何辦理“網上預報名”？ 

答：於 2026 年 1 月 4 日至 11 日期間，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

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進行預報名，逾期不再補報，亦無法辦

理確認報名手續。網上預報名為實名登記，請準確填報各項身份資料。 

 

6. 問：“網上預報名”時上載的個人照片有何規範？ 

答：報考人應上載 1 吋個人正面免冠彩色的清晰半身近照，照片背景應為單色（白

色、藍色、紅色均可）。檔案格式應為 jpg 或 jpeg，大小應於 20KB 至 500KB 之

間。上載的照片檔案名稱不要包含空格等特殊字元。 

https://www.gatzs.com.cn/
https://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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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問：“網上預報名”時可否使用繁體字作填報？ 

答：報考人姓名須按照“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台灣居民

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上的簡體字樣作填報。除報考人姓名外，其

餘內容皆可使用繁體字作填報。 

 

8. 問：基本資訊內的姓名拼音可否填寫葡文或英文拼音？ 

答：報考人須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台灣居民來往大

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上的拼音作填報。 

 

9. 問：報考院校和專業的志願可否填報多個？ 

答：不可以，報考人只能填報一所院校的一個專業。 

 

10. 問：考生報考採用“統一初試”的高校，如何辦理“確認報名及繳費”？ 

答：有關手續詳見《報考辦法》，請留意教青局網頁。 

 

11.  問：報考人如何遞交書面推薦？ 

答：報考人須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有

關推薦書得按招生院校要求及時間另行向其遞交。 

 

12. 問：如何認定報考人的報考學歷資格？ 

答：由招生院校確定報考人的學歷是否符合報考要求。如果報考點或招生院校有要

求，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的報考人須到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辦理學歷認證。 

  

13. 問：教青局及招生高校有沒有委託其他機構代辦報名事宜？ 

答：沒有。根據國家教育部要求，所有考生均應按要求自行報名，教青局及招生高

校沒有委託且不接受中介代辦報名。 

 

14. 問：報考人可否在本澳及本澳以外其他設有報考點的地方同時報名？ 

答：不可以。報考人只可選擇一個報考點報名。 

 

15. 問：在選擇了其他報考點（例如廣州）後，可在澳門完成其餘報名手續及考試嗎？ 

答：不可以。報考人須於選擇的報考點完成報名手續及參加考試。 

 
16. 問：報考人應如何報考藝術類專業？ 

答：報考藝術類專業的報考人完成網上預報名後，須按招生院校的招生簡章要求向

院校辦理確認報名及參加考試，詳情可向招生院校查詢。 

 

17. 問：報考人於報名時需遞交體格檢查表嗎？ 

答：不需，但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其是否需要進行體格檢查，不符 

合入學條件者，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18. 問：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的報考人於報名時需交中國留學服務中心認證嗎？ 

答：不需，但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其是否需補交有關資料，不符合入學條

件者，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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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考 

 
19. 問：報考人完成報名手續後，何時可取得准考證？ 

答：具准考資格的報考人可於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11 日期間，登入“內地（祖國大

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的網上報名系統

自行下載准考證。 

 

20. 問：報考人如何得知准考與否？ 

答：報考人准考與否是由招生院校決定。一般情況下，不具准考資格的報考人，由

院校直接聯絡及通知。報考人亦可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

生資訊網”（https://www.gatzs.com.cn）的網上報名系統內查閱。 

 

考  試 

 
21. 問：考試分幾個階段，如何進行？ 

答：考試分初試及複試兩個階段，初試分為“統一初試”和“高校自行組織初試”

兩種方式，複試由招生院校自行組織及通知。 

 

22. 問：初試及複試的日期及地點為何？ 

答：“統一初試”定於 2026 年 4 月 11 日舉行，詳見《報考辦法》。“高校自行組

織初試”及複試的具體日期及地點由招生院校另行通知。 

 

23. 問：如何得知初試成績？ 

答：初試成績由招生院校通知報考人。 

 

24. 問：如何得悉能否參加複試及其具體安排？ 

答：複試名單、時間、地點、內容及方式均由招生院校確定，並通知報考人。院校

將在複試前對報考人的報名資料，包括身份資訊、學歷（學位）證書（或國（境）

外學歷學位認證書）、推薦書進行資格審查。報考人得按院校要求備妥有關檔

案，不符合規定者不得參加複試。 

 

錄  取 

 
25. 問：招生院校的錄取標準為何？ 

答：一般情況下，招生院校根據報考人的報名資料、考試成績、導師意見等作綜合

評核後，擇優錄取。 

 

26. 問：院校何時公佈錄取結果及發出錄取通知書？ 

答：招生院校根據考生的報名資料、考試成績、導師意見綜合評核後，確定擬錄取

名單，錄取通知書由招生院校寄發予報考人，時間由招生院校自訂。教青局網

頁亦會上載院校的錄取結果。 

 

27. 問：香港、澳門或台灣地區的學生能否向就讀院校申請獎學金？ 

答：有關申請獎學金事宜，學生可向就讀院校查詢。 

https://www.gatzs.com.cn/
https://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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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學 

 
28. 問：何時會得知入學時間？ 

答：新生於 2026 年 9 月中旬前報到入學，具體入學時間由招生院校在“錄取通知

書”中註明。 

 

29. 問：新生入學是否須作身體檢查及提交學歷證書？ 

答：新生報到時，須接受院校安排的身體檢查及學歷證書覆核，不符合入學條件者，

將被取消入學資格。 

 

30. 問：如因故未能按時向院校報到，會否被院校取消入學？ 

答：新生應按時報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報到者，須書面向院校請假；未事前

請假而不按時報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以外，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查詢方式 

1. 請致電（853）83972860 或（853）83972553 與教青局陳先生或潘先生聯絡。 

2. 如以電郵查詢，請將查詢內容發送至exam@dsedj.gov.mo ，並提供姓名及聯絡方式，

以便聯繫。 

 

（完） 


